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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档案局文件 
 

 

淄档发„2018‟17 号 

  

 

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“大学习、大调研、大改进”部署

要求，推动全市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，市档案局对市直进馆

单位档案工作及 2017 年度归档文件整理情况进行了全面调

研和督导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市直各部门对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增强，档案工作

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。主要特点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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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档案工作环境不断优化。各单位普遍将档案工作

纳入议事日程和岗位责任，建立档案工作网络，健全档案工

作制度，加大档案工作投入，档案工作环境不断优化。市人

社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卫生监督局等单位将档案业务培训作为

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，提升了全员档案意识；市检察院、市

法院等单位加大投入力度，完成了文书及业务档案的全文数

字化；市人大办公厅、市规划局等单位安装了档案密集架，

改善了档案保管条件；市委巡查办、市高校工委、市税务局

等单位主动对接档案部门，共同研究新成立单位建立档案工

作和机构改革单位的档案处臵。 

（二）档案业务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。各单位高度重视

档案基础业务建设，积极参加山东省档案工作科学化测评，

不断提高档案工作规范化水平。截至目前，市直已有 5个单

位通过省级档案工作科学化管理示范单位测评，19 个单位通

过省级先进单位测评，83个单位通过省级合格单位测评。今

年又有 4 个单位申报示范单位测评，4 个单位申报先进单位

测评，基本实现了测评全覆盖。 

（三）年度归档文件整理进展顺利。多数单位能够按照

淄档发[2018]5 号文件要求，采取集中整理、委托代整、自

行整理等方式，及时对 2017 年度归档文件进行整理，档案

整理质量有所提高。目前市直 120 个进馆单位，已有 70 个

完成归档文件整理任务，正在整理中的 35 个。未整理的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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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已制定工作方案，将于近期开始整理。 

二、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档案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。个别单位档案意识不

强，集中统一管理原则落实不到位，对于会议记录、重要业

务材料等应归档文件在个人或相关科室保管，未交档案室归

档管理，无法做到“应收尽收、应归尽归”。 

（二）档案安全保障有待进一步强化。受办公用房条件

制约，30%的进馆单位没有配备独立档案室，档案存放于办

公室或者单位仓库，甚至随意堆放在墙角和桌子上；个别单

位档案室在楼顶或地下室，档案室内或附近有配电间，有的

室内有水暖设备等，档案安全存在很大隐患。 

（三）部分单位归档整理不及时。很多单位档案工作人

员身兼数职，在档案工作上用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，导致

部分单位每年的归档文件整理不能及时完成，个别单位归档

文件积压严重，至今有十几个年度未整理归档。 

（四）档案信息化程度仍需提高。除少数垂管部门、大

系统以外，大部分单位都没有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，未按照

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要求，配备档案信息化建设所需的软、

硬件设施，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 

市直各部门、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

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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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精神（淄办发[2015]11 号），切实把档案工作紧紧抓在

手上，特别是针对今年机构改革撤并、合并、职能划转的单

位，要切实负起责任，确保档案不损毁、不遗失，确保档案

安全。对于违反《档案法》有关规定的，要严厉问责，严厉

追责，严厉处罚，公开通报。 

（一）增强档案意识。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档案工作

重要性的认识，把档案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考核内

容，明确档案工作岗位责任制，及时解决档案工作中遇到的

难点问题。 

（二）提升档案安全保障能力。把档案实体安全问题摆

到重要位臵，健全完善档案安全制度，加大投资，构建人防、

物防、技防的档案安全防范体系，及时排查档案保管条件隐

患，对不符合档案保管条件的档案室进行搬迁或改造，消除

安全隐患，确保档案安全。 

（三）创新档案工作机制。未完成归档文件整理的单位，

要加快工作进度，可利用购买服务等形式，解决档案整理不

及时和积压严重等问题，确保在 9 月底之前全面完成。 

（四）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。各单位要结合实际，配备

相应的软硬件设施，按照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》开展室藏

档案数字化工作，实现纸质档案和数字档案的一一对应。纸

质档案数字化成果及时报市档案局备份。 

下半年市档案局开展档案执法检查，督促各单位完成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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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文件整理，提高档案安全保管水平。 

 

附件：市直机关 2017年度归档文件整理完成情况 

 

 

淄博市档案局 

2018 年 7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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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      

整理完成的：（70 个）

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老干局、市信访局、市

保密局、市人大办公厅、市服务业办、市旅发委、市科协、

市商业集团、市委政法委、市政协办公厅、市纪委、民建、

民盟、市委党校、市国土局、市卫计委、市招商局、市法制

办、市质监局、市烟草局、市扶贫办、市地震局、市司法局、

市老龄办、市志办、市财政局、市高校工委、市林业局、市

公用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农机局、市中小企业局、市畜牧局、

齐商银行、市人行、市商务局、市地税局、市物资集团、市

经合局、市工商局、市水利局、市环保局、市编办、市民宗

局、市教育局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人防办、市城市执

法局、市公积金中心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社科联、市文联、

市规划局、市干休所、市国税局、市外侨办、市油区办、淄

博检验检疫局、市文化市场执法局、市房管局、市残联、市

邮政管理局、市委接待处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、市法院、市

农开办。 

整理中的：（35个） 

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、市委农工办、市政府研究

室、市住建局、市气象局、市陶瓷协会、市民政局、市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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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市体育局、市审计局、市物价局、市建材行业协会、市

医药行业协会、市银监局、市广电总台、市红十字会、市经

信委、市粮食局、市文广新局、市供销社、市人社局、市煤

炭局、民进、市统计调查队、市档案局、市食药局、市交通

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委统战部、市金融办、市直机关工委、市

机械行业协会、市安监局、淄博日报社。 

未整理的：（15个） 

市委研究室、市委党史委、市科技局、民革、致工党、

九三学社、农工党、市总工会、市委 610、市轻工纺织行业

协会、市工商联、市化工行业协会、市台办、市仲裁办、市

委巡查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